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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司法公开与群众路线  

  在现代中国讨论司法公开的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那就是，长期以

来，我们在司法领域倡导的群众路线，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的制度和做法。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就明确规定了公开审判的原则，“人民法院

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所谓“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其实

也没有什么法律加以规定，按权威的解释，是指“有关国防、军事的机密及私人隐事”两种情

况（参看1954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社论）。当时，这种公开审判是作为司法民主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加以强调的。195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怀安的文章“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

优越性”，指出：“由于我们人民法院的审判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因而也是代表

着真理与正义的。正义的审判就没有什么 〔豢筛嫒?'的地方，它就敢于公开进行。”他指出

公开审判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法院的活动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更加保证审

判的正确性。二是可以发挥人民法院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作者还表示，“遇着同广大群众

利益有关的、富于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还特别选择最便利于群众参加的地点和时间，以吸引

更广泛的群众来旁听。”  

  了解现代中国司法历史的人们都知道，随着50年代后期政治气候的变化，这种公开审判制

度愈来愈变成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缺乏程序观念和必要的权力制约，使得

公开本身也打了折扣，公开经常被滥用，只是形式上的当众宣判，而实际决策的过程则是那些

现场的观众所看不到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那种以公开审判之名，搞大批判式的草率审

判，在高度情绪化的场景下，草菅人命、任意判刑的事例，则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前车之鉴。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司法公开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相当健全的法制，没有严格

的法律程序，没有一个追求正义的司法官员群体，公开可能适足成为使司法更加随意的因

素。  

又提司法公开  

  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前司法部部长肖扬当上了新一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上任

伊始，这位新院长便推出了对法院制度的若干改革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有二，一是在全国法院

系统开展“教育整顿”，以扭转目前司法界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势头。一是大力强调司法公

开，要求通过将法院的大门向公众以及传媒敞开，从而强化对法院审判过程的监督。在这样的

背景下，我们看到，某些法院（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布，除了依据法律规定不公开审

判的案件之外，所有审判均向公众开放，并允许传媒“自负其责”地对审判过程作出报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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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央电视台于7月11日破天荒地对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一起审判向全国作了实况直

播。这些举措很自然引来各种传媒的关注和好评。  

  其实，在文革结束以后，审判公开的原则一直得到我国的宪法以及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诉

讼法的确认。例如，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第125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

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例外情况指哪些情况终于有诉讼法作具体规定，指的

是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未成年人案件。1981年底到次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审判期间，中央电视台曾向全国播出经过剪辑的审判录

相，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司法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  

  然而，从那以后，在不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如何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我们的各

级法院却愈来愈少去关注。在实践中，种种有碍于而不是有利于司法公开的做法开始逐渐流行

起来。今天，最高法院还要如此郑重其事地要求各级法院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正是因为现状

不尽如人意——如果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严格地奉行了这一原则，这个要求不就是多余的

么？  

暗箱里的操作  

  我们可以不讳言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20年来我们的法院并没有执行公开审判的规定。

这不仅仅表现在法院一直是戒备森严、“闲人”免进的衙门，而且法院还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措

施强化了司法决策的封闭特征。举其要者，例如案件卷宗的所谓“正卷”、“副卷”两套卷宗

的做法，当事人及其律师以及检察官所能够查阅的只是正卷，而副卷却由法院内部控制，外人

无权查阅。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因素——合议庭成员以及审判委

员会中的不同意见、上级法院以及某些有权者的就案件处理结果所作的“指示”等等——恰恰

只有副卷之中方有记录。于是副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暗箱。  

  封闭措施又体现为将庭审过程与实际的决策过程相分离。不少案件的决策权并非由主持庭

审的法官把握，而是操纵在法庭中的人们所看不见的某些人——如审判委员会委员们——手

中；庭审过程成了走过场，如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所描述的那样，“判者不审，审者不

判”。如果说，庭审过程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场还能够起到某种监督作用的话，审判委员会的讨

论与决策又有谁人监督呢？  

  司法判决书的神秘主义是暗箱作业的另一特征。长期以来，我们法院的判决书的风格一直

是惜墨如金，言短意薄，通常只是简单地将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描述一下，接着就引用某个法

律条文作出判决。在这样的判决书中，人们看不到法官对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所提出的主张以

及相关证据的详细回应，看不到法官对何以引用此条文而不是彼条文的论证，看不到法官对相

关条文含义及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所作的解释，总之，司法判决中不存在严格的法律推

理。对于那些上下其手的法官来说，这样的判决风格实在是正中下怀，可谓“所欲胜固胜，所

欲罪固罪”。这样的司法又如何能够依法保护公民权利呢？最可注意的是，这样的判决甚至无

法成为追查责任的依据——最简单的文字留不下任何把柄。  

秘密司法适足害司法  

  尽管公开审判的必要性已经为法院系统的许多人士所强调，然而，迄今为止，来自法院的

声音大多是在“树立政绩”的层次上发言，或者说是法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服务于社会所提出的新举措。很少有人揭示，公开审判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法院自己。

反过来说，秘密决策削弱的首先是法院的权威，因为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权只是一种受托

权力，它最终应当服从于人民的控制。司法过程的封闭既违反了民主原则，从而危及司法权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加剧了民众对司法机关的疑虑，增大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阻力和司

法制度本身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最后的结果，司法机关在权力结构中愈来愈走向边缘化是必然

的。  

 



  不仅如此，封闭司法也是与司法程序的内在要求相反对的。既然法院是纠纷的处理者或仲

裁者，富于效率地解决纠纷、平息争议总是首先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些能够使纠纷得到最有

效解决的方案，往往并不一定是裁判者自身认为合理者，而是能够令纠纷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

受的方案。如何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让争议双方把话说在明处，将证据摆在对方的面前，

无所偏私的裁判者根据这些双方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证据对于案件作出判决，这种完全公开

的程序更有助于获得一个双方更容易接受的结局。相反，如果法院暗箱作业，当事人就无法对

法院产生信任，即使是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他也会满腹狐疑，怀疑对方当事人通过某种不正

当的幕后交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最终，法院将招致越来越多的抱怨和抵触，承受越来越沉重

的社会压力。眼下那么多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难以执行，一些人归咎于公民的法治意识淡薄，

有人说根源在于司法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可是，司法过程的封闭特征不是一个更明显的原因

么？  

  原载《工人日报》199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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